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0日                                                       府行救字第1070272945號      
訴願人：蕭00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7月27日字第000054號通知書所為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本縣埔里鎮東埔段00、00及00地號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查系爭土地原為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未登記土地，於101年12月14日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南投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以台財產中投一字第1011000459號函囑託原處分機關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又查東埔段1105、1106地號土地依本府107年3月6日府地用字第1070051888號函囑託原處分機關補辦編定；另東埔段1111地號土地依本府106年9月13日府地用字第1060194499號函囑託原處分機關補辦編定，又經本府107年4月18日府地用字第1070084215號函同意核備辦理補註用地別。訴願人於107年7月23日申請系爭土地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原處分機關依據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949號判例及民法第772條規定，以東埔段1105、1106及1111地號土地為國有林地，森林以國有為原則，未依法登記為公有或私有林地，概屬國有，不論國家已否辦理登記，均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以107年7月27日字第000054號通知書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107年8月21日提起訴願，案經埔里地政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民法第769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同法第770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同法第772條規定：「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同法第832條規定：「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利。」、同法第850條之1第1項規定：「稱農育權者，謂在他人土地為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種植竹林或保育之權」、土地法第14條規定：「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十、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同法第82條規定：「凡編為某種使用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核准，得為他種使用者，不在此限。」、森林法第1條規定：「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制定本法。」、同法第3條規定：「森林係指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總稱。依其所有權之歸屬，分為國有林、公有林及私有林。森林以國有為原則。」、同法第5條規定：「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目標。」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森林所有權及所有權以外之森林權利，除依法登記為公有或私有者外，概屬國有。」、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3規定：「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一）屬土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二）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三）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所稱之耕地。（四）其他依法律規定不得主張時效取得。」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二、依法不應登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949號民事判例：森林係指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總稱。森林以國有為原則。森林所有權及所有權以外之森林權利，除依法登記為公有或私有者外，概為國有。森林法第3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2條定有明文，未依法登記為公有或私有之林地，既概屬國有，則不論國家已否辦理登記，均不適用關於時效取得之規定，俾達國土保安長遠利益之目標，並符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之立法意旨（森林法第1條及第5條參照），自無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取得時效規定之適用。」見解供參。
3、 查訴願人於107年7月23日檢附他項權利位置圖、台灣電力公司用電證明影本、水權狀證明影本、門牌初編證明書影本、四鄰證明書、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地籍圖謄本、地籍謄本、埔里地政回復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公文函影本、土地複丈成果圖影本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申辦東埔段000、000地號土地地上權登記（收件107年埔資字第64840號）、東埔段00地號土地地上權登記（收件107年埔資字第64860號），主張系爭土地之毗鄰地，係訴願人原自有地號埔里鎮東埔段00、00山坡地，其下方為一山澗水溝，該山澗水源充沛終年不斷，訴願人於民國79年水資源局獲准水權使用時，訴願人該時就系爭土地即基於地上權人之意思而善意占有系爭土地，又於81年起逐漸整理與開墾系爭土地，種植適合生態所需花草樹木，並開始籌設中坑瀑布自然生態區，已成為埔里鎮著名旅遊景點，訴願人基於搭建地上物作為存放工具與器材，建構一倉庫（門牌為埔里鎮武界路51之3號），並依法繳納房屋稅等語，資為爭議。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森林以國有為原則，未依法登記為公有或私有林地，概屬國有，不論國家已否辦理登記，均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故無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取得時效規定之適用；同時參考森林法第1條及第5條規定，林業用地應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另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長遠利益為主要目標。原處分機關又根據民法第832條、土地法第82條及民法第850條之1相關規定，同時參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相關規定及其附表（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不得設定地上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107年7月27日字第000054號通知書否准所請，自無違誤，應予維持。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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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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